
安徽金源零碳仓库安徽金源零碳仓库EPC项目中标候选人公示项目中标候选人公示
一、项目相关情况一、项目相关情况
项目名称：安徽金源零碳仓库EPC项目
项目编号：2023HY-C700839
招标方式：谈判
招标公告发布日期：2023年08月22日
开标日期：2023年09月07日
第一中标候选人：安徽蓝蓝顺利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投标报价：1286780.00元  
第二中标候选人：广西英利源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投标报价：1287560.00元
招标人名称：安徽金源综合能源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涡阳县站前路与天静宫路交叉口
招标机构名称：安徽寰亚国际招标有限公司
地址：合肥市蜀山区湖光路与雪霁路交口蜀山跨境电商大厦B座20F
项目负责人：胡贝、汪金龙   
联系电话：0551-65320549或65307749转分机号6629
公示时间：2023年09月08日至2023年09月11日
若投标人对上述结果有异议，可在公示期内以书面形式向招标人或其委托的招标代理机构一次性提

出；公示期结束后不予受理。异议必须是投标单位提出，委托代理人必须持有授权委托书，且亲自递交；
否则不予受理。投标单位在递交异议函纸质版的同时在寰亚新点电子交易平台系统内（我的项目-项目流
程-异议-新增异议）上传word可编辑版和盖章原件扫描PDF版。异议材料递交地址：合肥市蜀山区湖光路
与雪霁路交口蜀山跨境电商大厦B座20F。
如公示期内无有效异议，本评审结果即为确定中标人的依据。

二、异议提起的条件及不予受理的情形二、异议提起的条件及不予受理的情形
现将对本项目异议提起的条件及不予受理的情形告知如下：

（一）异议应以书面形式实名提出，书面异议材料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1、异议人的名称、地址、有效联系方式;
2、项目名称、项目编号、标段号（如有）；
3、被异议人名称；
4、具体的异议事项、基本事实及必要的证明材料；
5、明确的请求及主张；
6、提起异议的日期。
异议人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当由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需有委托授权书）签字并加盖公章。
异议人需要修改、补充异议材料的，应当在异议期内提交修改或补充材料。
（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受理：
1、提起异议的主体不是所异议项目投标人的；
2、提起异议的时间超过规定时限的；
3、异议材料不完整的；
4、异议事项含有主观猜测等内容且未提供有效线索、难以查证的；
5、对其他投标人的投标文件详细内容异议，无法提供合法来源渠道的；
6、异议事项已进入投诉处理、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程序的。
特此公告。
 
 
 

  安徽金源综合能源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寰亚国际招标有限公司

                      2023年09月08日
 


